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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交通运输局  六安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六安市治理货物运输

车辆超限超载举报奖励办法

（试行）》的通知

六交〔2015〕9号

各县区交通运输局、财政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交通运输局与市财政局共同研究制定的《六安市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六安市交通运输局          六安市财政局

                                      2015年8月7日

六安市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举报奖励办法

（试行）

为加大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工作力度，充分调动县区治理超限超载的积极性，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切实保护公路桥梁安全，根据《安徽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安徽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举报奖励办法（试行）》,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办法适用

适用于经查证属实的对本市行政区域内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和治超执法人员违法行为的实名举报。

二、明确职责

（一）市治超办负责指导协调全市超限超载举报奖励工作。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治超指挥协调机构负责本辖区举报奖励工作的组织实施。

按照“谁受理、谁查处、谁兑现奖励资金”的原则，各单位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按区域举报。若接收到举报的单位不在违法行为所在区域（路段），则移交到违法行为所在区域（路段）。各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治超指挥协调机构负责本区域内举报受理及奖励资金兑付工作；市公路机构和市运管机构负责在其监管范围内查处违法行为，并兑现奖励资金。

（二）所需奖励资金从有关交通专项资金中解决，并纳入预算管理，接受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受理举报部门应当及时对举报内容进行登记，形成举报受理记录，不得拒绝推诿。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举报，应当依法组织核实查处，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结。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举报，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并移交相关责任部门办理。受理举报单位应明确专人管理举报奖励资料的立卷归档。立卷归档的举报奖励资料包括举报人信息、举报内容及详细情况、举报信息批转函件、案件查处结果、奖金发放记录等内容。

三、奖励范围

（一）货物运输车辆有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的；

（二）货物运输车辆未办理超限运输通行证，擅自载运超限不可解体物品在公路上行驶的，或者车辆型号和运输的物品与通行证标注内容不符的，或者提供虚假资料骗取超限运输通行证的；

（三）货物运输源头单位为无号牌或无车辆行驶证、营运证及无从业资格证的人员驾驶的货物运输车辆装载货物的；

（四）货物运输源头单位不为货运车辆提供“三单”（装载单、称重单、砂石票）、“三单”提供不全或提供虚假证明的；

（五）生产、销售拼装的货物运输车辆或者生产、销售擅自改装的货物运输车辆的，以及拼装或擅自改装的货物运输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

（六）治超执法人员违反工作纪律，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的。

四、获得奖励条件

（一）举报人应当实名举报，举报信息需明确与举报事项相关的车辆牌号、货运企业、货源单位、车辆改装企业、治超执法人员违纪违法行为等内容；

（二）举报信息经查证属实并已依法作出处理。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1．交通运输部门工作人员以及治超指挥部成员单位参与治超工作的人员举报车辆非法超限超载运输的；

2．进行非法超限超载运输的当事人先于举报人终止了尚未被查处的非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的；

3．相关管理单位先于举报人发现并查处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和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的；

4．其他不应给予举报奖励的情形。

对同一案件的举报只能奖励一次，不得重复奖励。同一线索被两个以上举报人分别举报的，奖励最先举报人。两个或两个以上举报人联名举报同一线索的，按一案奖励。

五、奖励标准

（一）举报的违法行为属于奖励范围第一条的，视其违法情形分别给予以下奖励：

1．查处的货物运输车辆车货总重超过规定标准50%以下(含50%)、但车货总重不超过75吨的，奖励举报人500元； 

2．查处的货物运输车辆车货总重超过规定标准50%或100%之间(含100%)、但车货总重不超过75吨的，奖励举报人800元；

3．查处的货物运输车辆车货总重超过规定标准100%以上、但车货总重不超过75吨的，奖励举报人1000元；

4．查处的货物运输车辆车货总重超过75吨的，奖励举报人3000元。

（二）举报的违法行为属于奖励范围第二条的，奖励举报人300元。

（三）举报的违法行为属于奖励范围第三条、第四条的，奖励举报人400元。

（四）举报的违法行为属于奖励范围第五条的，奖励举报人500元。

（五）举报的违法行为属于奖励范围第六条的，奖励举报人1000元。

六、奖励程序

（一）举报奖励实施机构应在相关治超机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奖励决定并书面通知举报人。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举报奖励决定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    

（二）举报人在接到奖励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凭奖励通知及有效身份证明领取奖金。举报人无法现场领奖且无委托人的，应及时说明情况并提供银行账号，由举报奖励部门将奖金汇至指定账户。无正当理由逾期未领取奖金的，视为举报人放弃奖励。

（三）参与举报奖励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信息，违者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举报人应当对所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举报人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伪造案件事实或者举报材料，冒领举报奖金的；

2．对符合条件的举报事项未核实查办的；

3．泄露举报人身份信息的；

4．向被举报人透露相关信息，帮助其逃避查处的。

七、本办法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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